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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61） 

黃委員就南海諸島主權問題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近期各項南海爭議，政府各相關機關均密切關注相關情勢之發展，妥為處置並適切因應，

一旦有損及我權益之虞，均秉持「主權在我、絕不退讓」之基本原則，向各方展現我堅決主

張擁有南海諸島主權之立場。 

二、我政府向秉「主權在我，擱置爭議，和平互惠，共同開發」原則，呼籲各方以協商對話及和平

方式處理南海議題，並一再指出倘無我方受邀參與之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」（DOC）欠缺完

整性，敦促各方應予正視，並即邀我參與 DOC 架構下相關及下階段「南海各方行為準則」（

COC）等之協商或合作。此外，我方亦續派員出席國際研討會，透過一軌半或二軌方式參與

區域安全對話，表達我方立場及訴求，盼與各國合作，共同為區域安全與穩定做出貢獻。 

三、針對南海周邊有關國家片面挑釁，外交部針對情勢立即作出回應，依事態程度，發布不同強度

聲明，並約見相關國家駐華代表及迅電駐外館處向駐在國政府，表達我方嚴正立場或關切，

重申我南海領土主權。此外，國防部亦嚴密掌握預警情資，因應可能發生之紛爭，備有相關

馳援作戰計畫，依狀況提升三軍部隊戰備，適時啟動各項應變計畫，增援東、南沙防區。另

本院海巡署已會同國防部訂定平戰轉換作業規範，強化駐島人員訓練、提升裝備性能及巡弋

南海，並協同訂定相關應變支援計畫，以維護南疆主權暨戍守人員之安全。 

（五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教授涉嫌以假發票核銷補助款詐領經

費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62） 

黃委員就教授涉嫌以假發票核銷補助款詐領經費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有關補助研究經費之管理機制部分，教育部刻協同行政院國科會等機關，研議改進政府機關研

究經費核銷規定與程序之合理性。另該部及該會業採行相關管理監督機制如下： 

(一)教育部為督促大學校院落實內控審核機制、提醒教職員生知悉研究費合法使用範圍及正

確支領流程，避免誤蹈法網，業函請學校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，將內部

稽核理念與實務納入課程研討，提升所屬會計同仁之專業能力，以及教職員之法治素養

；亦函送「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」及「大學校院

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」供各大專校院及教師參考使用，並於每年定期舉辦之大學校長

會議、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及經營管理研討會等會議中加強宣導。另針對競爭型經費補助

計畫，將確實管控各校執行成效與進度，獲補助學校須根據核定結果、審議要求改進及

補強之事項，修正計畫並提出具體之承諾，方予撥款，並依照計畫考評機制對各獲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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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進行計畫成效及經費管控事宜，以有效達成計畫目標並避免經費支用疑義或弊端。 

(二)依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 24 點規定，計畫主持人應本

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執行機

構亦應切實審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憑證，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未依補助用途

支用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應不得報銷，並責成計畫主持人改進。對於未依規定管控經

費，經行政院國科會審核發現者，除函請執行機構檢討改善外，對未依規定支用之款項

，予以剔除，請執行機構繳回。對缺失較多之執行機構加強查核及督導，並持續追蹤其

內控制度改善情形，據以評核其維持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作業之允當性。對涉及

浮報、虛報情事案件，則依上開要點第 25 點規定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，審議結果如認

定證據確切時，得按情節輕重作成給予書面告誡、停權、要求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檢

討改進、追回全部或部分研究經費、追回浮報虛報總額 1 倍至 3 倍管理費、降低管理費

補助比例及函送偵辦等處分。 

二、就已發生之報假帳案例研析原因，實多屬計畫主持人本身之行為失當所致，若涉及將公款挪為

私用，應予嚴辦，以重塑學術風氣。惟科技發展及科研能力之強化，係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

不可忽視之一環，各國均投入資源於基礎科學研發。透過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，以支持大專校

院及學術研究機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工作，提升我國研發水準。而支援學術研究係行政院國

科會任務之一，若貿然停止補助專題研究計畫，造成之學術研究損失，將為國家不可承受之

重。 

三、在學術補助制度興利及防弊措施上，行政院國科會已彙整各界意見，研擬下列因應作法並據以

推動： 

(一)明定補助經費核銷疑問之處理流程。 

(二)對現行規定不瞭解或以訛傳訛之事項，已函送「問答集」予執行機構及各計畫主持人參

考，同時亦將該問答集置於該會網站首頁供各界下載使用。 

(三)屬於受補助機構內部機制及程序部分，已函請各受補助機構依相關法規及機構內部控制

制度落實計畫管理，並持續與受補助機構溝通，請其建立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簡便合理

之作業程序，以發揮補助經費運用效能，提升行政效率。 

(四)依據審計、會計等相關法令規範，檢討修訂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

作業要點」及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」，並自本（101

）年 8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，在現有授權範圍內，放寬不同補助項目間之流用授權，由受

補助機構依其內部分層負責機制及程序辦理。 

四、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」第 15 點規定，學校應於校

內章則明定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術成果涉及抄襲、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之處理原則，

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時，得檢具相關具體事證向其任教學校舉發，學校並應

秉權責調查、作成適法之處置。另為處理教授向行政院國科會申請各項補助計畫時，請自己

指導之研究生代為撰寫計畫申請書，或取得該會補助計畫由學生執行完成後再由教授自己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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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發表等學術倫理案件，該會訂有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」

據以辦理。該類案件如經檢舉，先經由該會相關領域之學術處進行專業學術審查，若初步認

定有違反學術倫理之嫌，即召開專案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議審議，審議結果，如認定違反學

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，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、追回全部或

部分研究補助費用、追回研究獎勵費等處分，審議結果以書面函知受處分人及其任職機構，

並視個案副知教育部。 

五、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，教育部於現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中，針對院、

所、系、科與學位學程評鑑成績或師資質量基準不佳，經次年追蹤檢核仍未達改善標準者，

將調整其招生名額，並督促學校檢視其未來院、所、系、科與學位學程之定位與發展。民國

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「大學法」第 7 條，授予該部主導國立大學整併權力，未來得衡

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、教育資源分布、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，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

式，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。該部業發布「國立大學

合併推動辦法」，透過大專校院合併政策，整合學校行政、教學資源及研究能量，強化我國

高等教育之競爭力。 

六、依「終身學習法」第 9 條規定，各地方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，提供國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

養，培育現代社會公民，得依規定設置社區大學或委託辦理之；其設置、組織、師資、課程

、招生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各級政府自定之。爰有關社區大學場地使用相關規定，係屬各地

方政府權責。教育部亦將轉知各地方政府可利用大學之場地辦理社區大學。 

（六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性別平等教育及同志人權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63） 

黃委員就性別平等教育及同志人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消除性別歧視，建立友善之校園環境，教育部已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積極推動相關工作，

包括：督導各級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；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，不得有性別、性

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；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，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，不得

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；各級學校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等。 

二、為營造尊重且友善之多元性別環境，提供符合同志族群需求之健康諮詢服務，行政院衛生署於

民國 99 年起即陸續委託專業團體成立同志健康服務中心，目前已於新北市、新竹市、臺中市

及高雄市成立 4 家同志健康服務中心，每月平均訪客量約 1,500 至 1,700 人次，透過健康講座

、外展、網路互動、醫療轉介等方式提供服務，亦不定期辦理多元性別家庭工作坊、生命故

事分享等活動，由專業人員協助同志及其家人克服同志歷程所面對之困境。又該署於本（101

）年補助辦理「東部地區男同志社群資源連結暨愛滋講座」，將西部地區之同志支持資源帶

入東部地區，增進該地區同志健康知識之普及與推廣。 


